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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提送論文計畫

送系辦公室 

系辦公室彙整後，由系主任

審核後簽名。若為系主任指

導之學生，需迴避時，另推

薦教授審核。 

通過公告 

通知修正

後，重審 

未符專業 

院組審核委員會審查 

學生不服 

未符專業 

撰寫論文 

論文口試前送系辦，由系

主任審核後簽名。若為系

主任指導之學生，需迴避

時，另推薦教授審核。 申請論文口試 

符合 

通知修正後，重審。 

不符合專業 

符合專業 

重審 

重審 

※學生學位論文若經檢舉，有不符專業屬實者，指導教授將提送校學術委員會議審議。 


